包头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包头市设立
科技创新引导资金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中直、区直企事业单位，各大中专院校：
经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包头市设立科技创新引导资金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2013年12月4日 


包头市设立科技创新引导资金的实施意见
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自治区“8337”发展思路，推动我市“科学发展、全面转型、富民强市”战略的全面实施，充分发挥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，激励全社会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，市政府决定设立“包头市科技创新引导资金”，资金额度为2000万元，每年列入市本级财政年度预算，其资金额度根据财力状况适度增长。包头市科技创新引导资金主要用于鼓励支持地区、园区、企业积极实施科技项目、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和创新平台建设。具体实施细则如下：
一、鼓励支持创建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。对于首次被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5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于被评定为国家级、自治区级、包头市级创新型（试点）的企业，分别一次性最高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和3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二、鼓励支持承担国家和自治区科技创新项目。对于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“863”计划、“973”计划、“科技支撑计划”的项目，按国家资助额度的30%一次性给予资金支持，最高额度不超过200万元；对于承担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项目，按国家资助额度的30%给予资金支持。对于承担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的，按自治区资助额度的20%一次性给予资金支持，最高额度不超过100万元。
三、鼓励支持创建重点实验室。对于被评定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300万元的资金支持；对于被评定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2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于被评定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和企业重点实验室的，分别一次性最高给予5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四、鼓励支持创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。对于被评定为国家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200万元的资金支持；对于被评定为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，分别一次性最高给予1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于被评定为内蒙古自治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研究开发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的，分别一次性最高给予3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于被评定为包头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（研究开发）中心的，分别一次性最高给予2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五、鼓励支持开发自主创新产品。对于被评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、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新产品、包头市重点自主创新产品的，分别一次性最高给予50万元、30万元、3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六、鼓励支持推广应用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。对于被评定为自治区、包头市制造业信息化示范企业的，分别一次性最高给予2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于被评定为包头市节能减排示范技术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2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七、鼓励支持加强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工作。对于被评定为全国知识产权（试点）示范单位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30万元的资金支持；对于被评定为自治区知识产权工作试点企业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20万元的资金支持；对于被评定为包头市专利工作试点（示范）单位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2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八、鼓励支持深化产学研合作。对于被评定为国家级、自治区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，分别一次性最高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的资金支持；对于建立的包头市级院士工作站，一次性最高给予100万元的资金支持；对于被评定为包头市产学研合作示范企业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2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九、鼓励支持创建农业科技园区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。对于被评定为国家、自治区农业科技园区的，分别一次性最高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的资金支持；对于被评定为自治区农业特色科技产业化基地、包头市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3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十、鼓励支持科技创新团队建设。对于被评为国家科技创新团队，自治区、包头市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的，分别一次性最高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、3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十一、鼓励支持稀土高新区和工业园区加强创新能力建设。对于建成国家创新型特色园区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2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于工业园区建立独立法人实体的新型科研机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2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于被评定为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1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于建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的，一次性最高给予5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十二、加大对重大科技成果的奖励力度。对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的项目，分别一次性最高给予300万元、100万元、5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于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项目，一次性最高给予自治区奖励金额等额的资金支持。
十三、由市科技局和市财政局共同制定《包头市科技创新引导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共同管理包头市科技创新引导资金，共同监督、检查、落实使用情况。
十四、对于违反资金管理和使用规定的单位和个人，将追究相
应责任。
十五、本意见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。
十六、本意见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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